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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肖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友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焦晓杉声明：保

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康缘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程 凡 解金亮

联系地址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海昌南路

５８

号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海昌南路

５８

号

电 话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传 真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０５１８－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电子信箱

ｃｈｆ＠ｋａｎｉｏｎ．ｃｏｍ ｆｚｂ＠ｋａｎｉｏｎ．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１，５３７，７７７，５９８．９５ １，３５８，３０７，６４９．９４ １３．２１ ９６８，５３２，６９３．３２

营业利润

１８３，０２２，５３３．９９ １８３，６７５，４６０．７４ －０．３６ １５９，３５９，９５４．１８

利润总额

２１３，７９９，０６６．９１ ２０３，５２２，１２３．６８ ５．０５ １７７，４４４，１２２．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１８２，５０８，１３９．３９ １８０，７２８，８７１．３３ ０．９８ １６０，２６８，１５７．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１５６，２３８，３６６．８９ １６４，１４９，５６６．３６ －４．８２ １４４，９８９，６６９．２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９０，１８６，７６５．６９ １６６，３９９，１１４．９７ －４５．８０ －２１，８６７，５３７．０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２，５８１，４０６，６０４．６９ １，９８７，４８１，１９６．１３ ２９．８８ １，４４５，４０８，２３６．３５

负债总额

１，１０６，５７８，９６１．７８ ７４３，１８７，３７２．１２ ４８．９０ ３６７，２２７，２３３．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４３５，８７２，８０８．８３ １，２０９，１７３，８０３．０４ １８．７５ １，０７１，７７１，２２７．８８

总股本

４２３，２４６，６９１ ４１５，６４６，６９１ １．８３ ３１９，７２８，２２４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４ ０．４３ ２．３３ ０．３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４４ ０．４３ ２．３３ ０．３８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７ ０．３９ －５．１３ ０．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１５ １５．９５

减少

１．８０

个百分点

１５．５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１１ １４．４８

减少

２．３７

个百分点

１４．０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１ ０．４０ －４７．５０ －０．０５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９ ２．９１ １６．４９ ２．５８

资产负债率

（％） ４２．８７ ３７．３９

增加

５．４８

个百分点

２５．４１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１

、 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

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

数

×

已发行时间

÷

报告期时间）

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负增长，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及应收账款同比增加所致。

３

、负债总额较上年末增长

４８．９０％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贷款增加所致。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０５６，８３９．２３ －６９，６６９．７４ ３３，１３７．２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８，１５０，３２８．４４ ２１，０３４，８６９．３７ ２０，９６１，５９６．４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３５３，５３５．７６ －１，１１８，５３６．６９ －２，９１０，５６５．７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３８，３８８．５７ －２６３，８４１．０９ －４０，１９６．５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５２，５４２．３６ －３，００３，５１６．８８ －２，７６５，４８３．６３

合计

２６，２６９，７７２．５０ １６，５７９，３０４．９７ １５，２７８，４８７．７９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１７，１０５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

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１６，９１５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

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５．６４ １０８，５３９，５７９ １０８，５３９，５７９

无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２３ ２２，１３２，３３８ ０

无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０７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肖 伟

境内

自然人

２．７９ １１，８０８，０８２ ０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２．２５ ９，５０７，４２４ ２，５２９，４２３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行业领

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２２ ９，４１３，６１５ ３，１２２，９１７ ０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

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１８ ９，２３４，３８８ ５，２０２，３８３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７ ７，８９７，８２０ ７，８９７，８２０ ０

未知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

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９ ７，１４０，２１９ ７，１４０，２１９ ０

未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１．６２ ６，８７２，１４９ ４，１９６，７７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

连云港康贝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２２，１３２，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肖 伟

１１，８０８，０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９，５０７，４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４１３，６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２３４，３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９７，８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７，１４０，２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６，８７２，１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４７，４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肖伟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

肖伟先生为江

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大股东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

其他股东与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１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２０１１

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的收官之年，随着我国新医改不断

推向深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重点体现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指导思

想，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和基本药物发展。

２０１１

年，公司积极应对医药行业复杂的政策环境、成本压力持续增大的严峻形势，及时调整营销策略

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强化新产品开发、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内部管理、控制成本上升，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

平稳增长。 做为一家致力于中药现代化的研发型企业，公司主导产品均为创新中药，尚未被列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基层版）》，市场集中在高端医疗机构，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虽然公司在基层医疗分销领域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其次，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药材、原辅材料价格快速

上涨、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也影响了公司利润的增长。 对照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目标，仍有较

大差距。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３７７７．７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２１％

，公司利润总额

２１３７９．９１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５％

，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１８２５０．８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９８％

，实现经

营性现金净流量

９０１８．６８

万元。其中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０５０５．２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２３％

，实现利润

总额

１９９０３．８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４％

，实现净利润

１７８５８．９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８１％

，实现经营

性现金净流量

１０６４１．１１

万元。 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热毒宁注射液销售收入的快速增长，

２０１１

年全年热毒宁注射液实现销售收入

４．６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４．４７％

。

２

、报告期内其他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十二五”技术创新规划实施第三轮新产品开发，扎实推进重点品种的研究进度，

完成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批“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验收及遴选工作；启动北京中医药大学

“康缘中医药科技创新基金”项目评审；与沈阳药科大学合作共建“生物培养技术联合实验室”。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ＬＲＱ

及

ＬＲＱ

缓释片、

ＢＫＬ

咀嚼片

３

个临床研究批件，天舒胶囊中药保护品种续保获

批，金振口服液治疗手足口病循证医学临床验证完成总结报告，达到预期目标；完成自主立项中药新药

７

项，保健食品

５

项。

报告期内，公司的重大项目申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成果。先后获科技部“十二五”第一、

二批重大新药创制项目

５

项，

９７３

计划项目

１

项，国家工信部中药材扶持计划

１

项，国家火炬计划

１

项，国家重

点新产品

１

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１６

件，国外发明专利授权

２

件，香港专利授权

６

件。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累计

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１０８

件，国外发明专利授权

１４

件，香港专利授权

９

件。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省部级科技奖项

５

个，“中药资源化学研究体系建立及其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中药注射液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的建立与应用”获得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桂枝茯苓胶囊过

程控制关键技术的建立与应用”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

一等奖，“现代中药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与应用”获得江苏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报告期内，公司为了建立股东与主要经营管理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吸引和稳定优秀管

理人才和业务骨干，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公司实施了首次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通过定向增发方式，授予

６２

名激励对象共

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报告期内，公司考虑到控股子公司连云港康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康嘉公司”）资产相对于公司

医药工业资产的盈利能力较弱，对公司整体收益指标造成了摊薄，并且影响了公司整体的成长性。经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与江苏经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江苏经略”）签

署了《出资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康嘉公司

８６％

的股权即

８６

万元人民币出资以

２５８

万元价格全部转让

给江苏经略。

３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

１

）公司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及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

“十二五”时期，我国中药行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总体有利，是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由于人

口增长，老龄化进程加快，医保体系不断健全，居民支付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健康需求逐步得

到释放，我国已成为全球药品消费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国务院在《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

明确提出：医药行业要以提高重大疾病防治能力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为目标，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发

展疗效确切、物质基础清楚、作用机理明确、质量稳定可控的现代中药。同时，影响行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

增多，可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

（

２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

２０１２

年经营计划

由于公司受国家医改政策、销售举措未达预期及中药材原辅材料价格上涨、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影

响，导致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公司因而终止

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短期内会给公司形象带来一定影响。从长远看，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是公司在分

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公司近期经营目标进一步明确定位、修正刚性经营指标后的理性选择，但不会影响公

司致力创新中药发展的战略定位，不会改变公司厚朴远志、博思精艺、追求创新卓越的理念文化，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不会改变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轨迹，因此也不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职业经理人的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实现公司整体的可持续

发展。

在营销方面，公司将积极推进营销系统改革，牢固树立“经营为纲、终端为王、消化为本、竞争为魂”的

指导思想，以省级公司为单元贯彻

２０１２

年的营销政策，激发营销人员积极性；以终端品种广覆盖和多品种

导入为核心，建立医疗终端开发激励机制，追踪终端覆盖率提升，促进重点医院存量增长，强化核心城市

百强连锁、区域连锁的覆盖与占有，加强分销渠道整合，抓实分销会议和商业三员维护。

在研发方面，围绕公司“十二五”技术创新中期战略规划，系统规划及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瞄

准国内外创新药物及药物创新研究的发展方向及技术要求，确立科学的研发战略思路，调整和拓展外部

合作领域、研究方向，强化康缘现代中药研究院“开放、领先、国际”的发展宗旨，“面向市场、面向产业化”

的服务意识，促进创新成果的达成。

在生产管理方面，科学规划生产功能区，引进先进制造设备和高技术专业人才，提高公司现代化制药

装备水平，满足各类剂型产能扩充要求。 扎实做好新版

ＧＭＰ

的贯彻落实，提高公司

ＧＭＰ

管理水平，完成中

试车间及重点剂型的新版

ＧＭＰ

认证，确保重点新药品种通过现场检查。 同时开展生产系统虚拟独立核算，

打破现有的核算方式，通过费用包干制对各车间和职能部门进行考核。 继续开展技术改进，降低能耗、提

高产出，保持

２０１２

年生产成本收入比水平相对稳定。

在财务管理方面，充分发挥财务系统的监督、控制和管理作用，强化费用管理制度，建立系统、规范的

销售费用控制机制，有效控制和评估销售、研发、生产等各级费用；强化生产成本控制力，对生产经营过程

中的事前、事中、事后做到费用预控制，形成系统的生产成本监控机制；进一步明确财务部、营销财务部、

商务部的职责分工，建立相互制约的管理机制。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医药工业

１，４９０，４８０，０３２．２１ ３８２，２４５，７６９．０８ ７４．３５ １６．４９ ２７．４８

减少

２．２１

个百分点

出口贸易

４５，１０４，３８９．５５ ３９，７３６，１９７．８５ １１．９０ －４０．７２ －４０．８８

增加

０．２３

个百分点

合 计

１，５３５，５８４，４２１．７６ ４２１，９８１，９６６．９３ ７２．５２ １３．２８ １４．９６

减少

０．４０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

母公司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

润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营业利润率比

上年增减

（％）

胶囊

６５０，０８３，９３５．２０ １７７，１６９，３２０．８９ ７２．７５ －９．８５ ５．５３

减少

３．９７

个百分点

口服液

２７，４４７，５４３．６２ ６，７０６，５１８．２８ ７５．５７ －１１．５２ －１２．０１

增加

０．１４

个百分点

颗粒剂

、

冲剂

７，８１２，０８９．６５ ５，９３０，８７４．６９ ２４．０８ １３．３２ ２４．４８

减少

６．８１

个百分点

片丸剂

３９，６７３，８８２．６２ ３６，１３１，０００．７４ ８．９３ ４２．８１ ６０．７３

减少

１０．１６

个百分点

注射液

４７７，８４１，３２７．０３ １０９，８９７，２３４．０６ ７７．００ ４２．９１ ２０．８１

增加

４．２１

个百分点

合 计

１，２０２，８５８，７７８．１２ ３３５，８３４，９４８．６６ ７２．０８ ７．２９ １４．３４

减少

１．７２

个百分点

（

１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贸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４０．７２％

、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

４０．８８％

，主

要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公司出售连云港康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起康嘉贸易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所致。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注射液产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４２．９１％

，主要系热毒宁注射液单品种销售收入突破

４．６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４．４７％

所致。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１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本期公司以

２０００

万元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江苏盛翔医

药有限公司。

２

、本期减少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本期公司以

２５８

万元的价格对外转让原持有的控股子公司连云港

康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８６％

的股权。

董事长：肖伟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５日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以传真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 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肖伟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以下各项议案及事项，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２

，

５０８

，

１３９．３９

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１７８

，

５８９

，

６０２．３３

元。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７

，

８５８

，

９６０．２３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４５５

，

６５４

，

２８７．５７

元，减去报告期内发放的

２０１０

年

度现金红利

２４

，

９３８

，

８０１．４６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９５

，

３６４

，

６６５．２７

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股权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后的公司总股本

４１５

，

６４６

，

６９１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后，尚未分配的利润

５７０

，

４２５

，

８６３．８１

元，结转

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根据其工作量，双方协商确定具

体报酬。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江苏连云港市新浦区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四）会议内容：

序号 议案题目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本次会议资料于会前

１０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五）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下午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授权委托书附后）；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

办理登记；代理人需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本人身份证及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和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到本公司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七） 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预计半天；

２

、出席人员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３

、联系地址：江苏连云港市新浦海昌南路

５８

号公司董秘办

４

、邮政编码：

２２２００１

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传真：（

０５１８

）

８５５２１９９０

６

、联系人：程凡、解金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一、二、三、四、五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

附件：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出席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会议

的所有议案授权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６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时间：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江希明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以下

各项议案及事项，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做出

如下审核意见。

全体监事认为，本次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

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第一、二、三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尔滨中

关村，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份）因经营需要，拟与黑龙江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

南岗分公司（简称：黑天鹅家电）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购买黑天鹅家电销售的

电器产品。 合同价款陆万零贰拾捌元整（

￥６０

，

０２８

元）。

本次交易对方黑龙江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南岗分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二）之规定，本次

交易对方为本公司关联法人，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１

（一）之规定，该交易属于首

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应当与关联人订立书面协议并及时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名称：黑龙江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南岗分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注册号：

２３０１０３１００２０８０９８

住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理大街

３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王波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五金交电，计算机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及器材。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电烤箱

１５７

台，单价

１７０

元；

豆浆机

１５８

台，单价

２１１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团购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产 品 购 销 合 同

供方

：

黑龙江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

黑天鹅南岗店

需方

：

哈尔滨中关村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日

一

、

产品名称

、

商标

、

型号

、

数量

、

金额

、

供货时间及数量

：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 总金额

交

（

提

）

货时间及

数量

合计

电烤箱 台

１５７ １７０

元

２６６９０

元

豆浆机 台

１５８ ２１１

元

３３３３８

元

小计 台

３１５ ６００２８

元

合计人民币金额

（

大写

）

陆万零贰拾捌元整

二

、

质量要求技术标准

、

供方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

：

按国家三包政策

三

、

交

（

提

）

货地点

、

方式

：

商场负责送到需方指定地点

四

、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

：

市区内送到需方指定地点

，

费用供方承担

．

五

、

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

六

、

包装标准

、

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

：

按厂家提供的包装为标准

七

、

验收标准

、

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

：

需货方检验商品的外包装

，

如完好进行收货

．

八

、

随机备品

、

配件工具数量及供应办法

：

按商品装箱单为标准

九

、

结算方式及期限

：

款到提货

十

、

如需提供担保

，

另立合同担保书

，

作为本合同附件

：

无

十一

、

违约责任

：

十二

、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

双方协商解决

备注

：

该协议尚未签署。

六、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子公司哈尔滨中关村为开展房屋销售促销活动买入该批电器产品。

因涉及金额较小，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无显著影响。

八、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０

元。

本次交易尚未完成。

九、备查文件

１

、《产品购销合同》；

２

、黑龙江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南岗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七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 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开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本公司分别收到：

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榆林监管分局《关于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业及董事和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榆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同意榆林榆阳民生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核准其业务

范围、核准董事长、董事、监事长、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榆林榆阳民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地址为榆林市肤施路西二路什字西北角。

２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延安监管分局《关于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业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批复》（延银监复［

２０１２

］

１６

号），同意志丹民生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并核准《志丹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核准其业务范围、核

准董事长、董事、监事长、行长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志丹民生村镇银行有限公司营

业地址为志丹县三马路东侧

Ｄ

座。

有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提案》， 同意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１

年，由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２．３１

亿股股权质

押， 并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２１

号—

Ａ２－２

、

２１

号

－

Ｂ

、

２１

号

－Ａ３－４

三处工业用途房产（房产证号：大房权证开字第

Ａ１９８８３

、

Ａ１９８８４

、

Ａ１９８８５

号、

建筑面积合计

２２３７３．６８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２００５

）字

第

０５６２

号，面积

１０３０３

平方米）抵押。 授信品种包括同业拆借、票据转贴现。 本次授信利率主

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同的标准。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后，东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本公司授信总额将达到

９．５

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

资本净额比例为

０．５５％

，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０．７１％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

本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东方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授信的提案》， 同意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

额度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１

年，由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２．３１

亿股股权质

押， 并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２１

号—

Ａ２－２

、

２１

号

－

Ｂ

、

２１

号

－Ａ３－４

三处工业用途房产（房产证号：大房权证开字第

Ａ１９８８３

、

Ａ１９８８４

、

Ａ１９８８５

号、

建筑面积合计

２２３７３．６８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２００５

）字

第

０５６２

号，面积

１０３０３

平方米）抵押。 授信品种包括同业拆借、票据转贴现。 本次授信利率主

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同的标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股东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７６．２％

股权

的控股子公司，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正式成立，现注册资本

５

亿元。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银监会黑龙江监管局签发的金融许可证。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吕廷福，经营范围包括：对

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

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

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

拆借；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总资产为

１５２

，

３２２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００

，

２７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５２

，

０４３

万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３８４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原有授信），期限

１

年，由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东方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２．３１

亿股股权质押，并以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辽宁

省大连开发区赤峰街

２１

号—

Ａ２－２

、

２１

号

－Ｂ

、

２１

号

－Ａ３－４

三处工业用途房产（房产证号：大房

权证开字第

Ａ１９８８３

、

Ａ１９８８４

、

Ａ１９８８５

号、建筑面积合计

２２３７３．６８

平方米）及分摊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土地证编号：大开国用（

２００５

）字第

０５６２

号，面积

１０３０３

平方米）抵押。

定价政策说明： 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同业客户执行相

同的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

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对给予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含原有授

信额度）关联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

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０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对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和《关于对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和责令

参加培训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对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

公开说明和责令参加培训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２

】

８７

号）和《关于对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２

】

８８

号）。

《关于对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和责令参加培训

措施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经查，你公司与你公司关联方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４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２９

日以暂借款和投资款名义占用河

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司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

和

６０００

万元，形成了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上述行为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违反了《国务院批转证

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

行为的若干意见》等文件规定。依据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以下措

施：

一、责令公开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４

月

３０

日期间，每

５

天在上海证券报

等媒体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做出公开说明，并向全体社会公众股股东致

歉。 你公司应将刊登于媒体上的公开说明报送我局备案。

二、责令参加培训。 你公司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应于近期参加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河南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培训，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培训证书

或其他证明培训的原件及其复印件提交我局。

你公司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到

３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

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上述文件公司已转送公司控股股东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对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主

要内容如下：

经查， 你公司子公司河南英地置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向河南高

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投资款名义支付

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收回

该笔款项，后投资项目未能实施；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向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支付暂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 用于临时性资金周转，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收回该笔款

项。

上述行为构成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违反了《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有关规定，同时也反映了你公司在内控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现责

令你公司进行改正，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将资金占用问题作为重大事项如实披露，并公

开致歉、做出承诺。

二、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追索其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三、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四、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要求，建立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加强控制活动、改进控制手段，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五、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子公司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责任意识。

六、你公司应认真分析和汲取产生该类问题的深刻教训，对公司治理、内

部控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自查和整改， 自查和整改报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前报送我局。

你公司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６０

日内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到

３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

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

股票简称：烟台万华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０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号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多媒体会议室召开。参加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

１７

人，代表股份数额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１０％

，符合《公司

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就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各项提案以记名方式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

，

１６２

，

３３４

，

７２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６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分配利润总额为

１

，

２９７

，

４００

，

８３２．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

，

１０２

，

６０７

，

９８１．０６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４

，

５２３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９９．８１％

；反对票

２

，

０９５

，

９３３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

年投资资金支出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审计服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股东，对本项议案申请了回避表决，其他股东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４

，

７３８

，

６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３４

，

７３８

，

６８８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４

，

５２３

，

０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９９．８１％

；反对票

２

，

０９５

，

９３３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１

，

１２６

，

６１９

，

００５

股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广亮律师、穆慧明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

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该法律

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


